115 & £375F % 12315¢

DO A R E S RBERFRET
3 G

FEERRE A B ARIER
AR T2 "-,5‘5 e ‘f‘q_vfﬁ?_le”; B 02k (115_& B3 517740
BE) s AR AdeT

ENCE-S AN ULl ] ‘i‘«’ PR ARIILEIY B R4 s 4
.y &*WE%ZstﬁﬂﬁﬁmmE(TﬁiHm)ﬁﬁLrﬁw
#y o~ T Eplem I FER, > TBK, - Txakd, 2 TR
W~ Ty s THk& R, ~ THE%H, ~ TAaron, ~ "And
V, EREAE2ZFRER (THARFSER) o THEEY

*

LR ABEPE A F2 NG 0 AN A E s g
SRR LY EIDLE ) ”‘fw‘*‘ v kd THREH | 31153
116p F P> MLINEw k2 2 AL FULENES > aE
2 FBERE R0 AT ﬁc‘@»ﬁ%’jd‘?ﬁ??fﬁ%@%?“é"
RAp g 115832 19p 19 2% > & A4 7 OO F OOR 005
2R Py R g QT EHIAATER (T R)H0F 0 d

THEFED ARIFHERI ES R GdAdortE ] I 4570 3
THE 2T 2N B YIET IR S ERE 2T kG R
AT e fEte 2 EREA 2 A KRR BT HBR RS B Ns =
VN S SRR SR AL S

Er:

(a1



-
CHFER Rk FE G R 120 R 1P BT TR EA 2

S U EREBETAET R R DR FAE R
TANBEAZARAF SO EFREE ) > LhEF 2F
PR AIGFEGIFE - EAEDGR R > G H LR
oo B ARARL R LA 2 A ERY 2 it > A FIE
&R EAR A iﬁﬁﬂ%?ﬁﬁ#“%%i%ﬁ%mﬁ%ﬁéﬁﬂa%

FHB % LI0A o PR RG] e X AL E Y 2 it
38 p Ea g
PRERN 0 b AR EEGRT B
=% 2 R o

Hﬁ$4”4’4*%H”i€§§%émﬁ’%%¢$<i

Ho A WIESES o AF IR R 1095 % 198

Ak 2 r2 k2 A B L)tk 2 Fik 0 B2 B2 15962 11

$159152 42 Rg > A SE T AN EHMLA B D ITLESE

g F1R% T R & F o Bt IFEJ\F‘*" frim o s ity

;ﬁ’ﬂfﬁppﬁ_%‘ FEA R mﬂi‘ “’Dv}%ﬁvﬂ%

3 RI59i B 192 5 SR
ISl 3 33«}1 VAR S G R IR FF'FES’PF'}‘%%’3159"§157‘“
FHEL o AFANTHEIRTRE AN R
FER BRI EHFAL EBL P RT R AT 2
A2, ,1'1?}14%:&%}'1]?}1]39‘13;1,‘%4_ E
‘/\j‘}‘mﬁ? P EF 4 3% 5}7% *\frﬁiiﬂ,
(L&#FFE%9DI96F ) » P2 T @ arhdgndi g
TR R ETFWEFI09E ORI R BAMIF R
PR ARFNGERR AT REZESEP
AR A R TLERTIAT O BT RER
B 30 IR 4 o 3 ALAATRIG N ¥ LR &
£ PEF 2 IARRPE 2T LR EFRE 51080k
L4F G A SRR TAIOT B -

S O RITFFTELERE ZA

gx)(
-m
w3
"7*%_
.\\_
s
(N
\

» I

""\\
”glx’i

d’

=k

x\“\



~N

FEEREF o EHRMRETE L AR 2 FEFE AT
(AU ER1T3F ~ &7 35528 07TF ) » @z
LFARE I EYGFLF TS A RppE (L E 5332
36T ) o d EEA S AR E WY R L ek e
= =R K1 R ir i Eitﬁj‘%?f’%%n@ Lo B3R o
TEFErPF SR - EFPRYPAETH (LEE 51T
51 202~632102~1032125~39243F ) » E:aaks 2 g

vEEFAR BT KA AEEEPEORL A
Moz BRizmf o

gé‘n;‘jtﬁﬂ.ﬂl

Cipak 2 T h o e $ 33912 45295 ~ B 19E ¥ 242 =
ATl FE RSB AR ik $212052 B A 2
B2 %2102 GdF 3R~ EEFANEF19EF2
B FIE SR RBRE Y > 2 BSR4 E R %3E S
138 t8 2. %87 jo B IB%HE o j\’;’ﬁg%gﬁglﬁ]zgiﬁ A izigEr

T2 fFi 0 ARBFIIZINEGFE R IEGRERC
2B RTETRIT ) F Y %ox@w* A -
AR ED Lo R RUARE T o BRTE RE5ET R L
- E 2 7)iE % 3390F 2 4%2ﬁ"%lﬁ‘2ﬂz”z4rkf#

e

—\

B 2T BB R iR B el o T AR BT A K3 gg@gg@,%
AEZ AP ERIEHBM C GEFYE2EEY T AR
PEFRPLWBEE FLAE BHNERT R -
DAEFFHEBMAFEAR e FLFH PR FLLF o

»A
FARTIE S L HME o BAG R A E
£ 5 20EF2W 2T KT REZ o

-

Jﬁfﬁﬁﬁﬁ’aﬁﬁﬁﬁ AP IDp G > FNRR
2

ijﬁ”ﬁ’xd?%%‘é*ﬂﬁﬁ%
ﬁz&%ﬁﬁ%”F%ﬁﬂ’%%F%ﬁEWWﬁMMM
CEEE S ﬁwﬂf“ﬁﬁﬁﬁ I L
PR ABREIE R H115E37 30p MR FEE S p 9 A
v e oo B2 3N 115#E57 11p 81437 A3 AR 2

b
i
mj



N L A R A R e L AR
B8 MR fRLeE LT ﬁ(iﬁé“NS
F 4735579280 ~97298F ) » a2 ¢ 22T
B E R p Y 2 pARBB YN A HERT AR 1[«
fR2. 23REFE > S RIFH PR BT HEG FATED 2R

Dl 2 «h& EN: D
% rﬁ%%mﬁm(#
i) > p oA B e O AT R if"ﬁﬁ‘\ PAd 2 B AR EA
f x %138 {8 R % /’Dﬁﬁ’“/f ¥
EERIE R JaH e R e b e R B R R4 B

23 1%
B L Je 2 g s 0 FM-H LR B R S g B (T R 3N
A A S AR BOTHE R AL L Y £ FS
SUFER AL T ELAR FRMRE P LT R BRI FAT
Ao RBIEREREAY A e ARITHE B DA RIFE
RS R S B RS N A AL AR AT HTAL G
eE AR X 2T HEE LAHZ DL TS 4L
e AFAZF2ZEE LT 2 Y B AL S
FHEMY EEL 4 AARTFRERE FEIIP R H 2
AReEARZ PR R o A WHEF NG e AT A BTl
2 Z B ES G R R s TR 2 8
e

S (RBBRPREME) ~ f 2 KT R Z FATA
(L& FE5%98F) \ja{éi—_\z‘v"jcf‘jl’,“gg—éf,#fﬁ
A FE 0 FRE R FEAT AP RS 2 O RS2
PR A4 A2 BRE- ok Bk

DA< gtz B

!
<
%
Ty
_r
>
N
_\._j

Nippk st he 287 B pod§ 2 63rH
FEEHRBTHAY SBRATW o LA BT R
2BV H O AR ARIAFRAYFIELFPESG Y
AN P2 g g AW G IR EE AR AN FIRY
TERFINGFRFFLHF A A DRI L E



BE AT o
P DA o L A
(S)ige B o 2 A

Fokdo't & BBl 2697 24 0 SARE AT TR AR AT
PRIFH Y PR LT AR ARFEFEEP R (L
BEFITIZIT3F ~ 23753 5 %96F ) » F kv p 2

B 0E ] 5 A8IE F 195 & A2 ¥ 3805 ¥ 238w LR e 2 2
s 2B o 50

‘1(0_1‘&?12\ ,én%'{,z__l.ll —T—f“féé%—_ﬁ__ffé
l—'é?E‘P ,:r #JI—F'“@LEQ %K
pEAE Jk%m&w LEH T+ A

4 5 _
12}

RE AL AR R ABTRMER
2 = F) "2 EpRTafteEsn Ll Fla g
PreREFEMPAIE o pRAIETZ %3821 5 19
EE S R R & R S SRR Y NS &

E)aAcwmE FUMAL B EY pRE L AR FHEES L 2
5536t @ ﬁ:ﬁw&s 000~ %35 > » 4 2 ik <8
P wIEAC R B = f LINEY ’f“af;—é\ﬂ Z>vRFEY
K UFEp %5 000 RAE B BB E o B

IR % B T B HE B F481F & IIE $O R ET LA
2o gt B5, 000 AGde ks FEFERFEN T 0 PR
B LT E A M A MA Y JIE o p TR T

AR %2990 B 1A A B Hidded 2 o
AEd R BT MR A S R BT BIME IR 7RG
¢ =2 EN ) 115 =& !

MEF N 2O REN
bR AEPERAER o
Yod PRAZA s BN AEE B 20p AP A o o Ak
Ak 2 (}’%K HAA) o P AR S o B A4t R

FER



X
¥
)ﬂ
& 3
[E—
—_
Ol

EFE= g R il PE I

GRODRE VR INC RIS

AT AP FRS AT B e o 3 E L 10E T g g
A2 W EPATE R IR TR & S8 K ABY 1 5E
THRHAS WHARER - FF AT L - f S
RS AR

M F Fh v FAP U2 Paig L hag o
Ao prleaad LSR5 MM A& Ris L 3 T7)F 32 -
F o = ENT R RS BEPATL 3008 AT ) £

-~ MEPAE S FRERZNT ARG AR G -

S e PERYT LATEE 2 LA ¢

= MERER A FF R

e By TR BELFARELNT o
WﬁF§NW%’nuﬁuwg§Mgo

MHE B[ 5TARSL-H TR

- RAFAEBLFATTHEREL

S axPra oK@ 2R EZ ALY > e g

y jﬁgég%%%”%ﬁf'é%f’éﬁﬁjjjIOEfrTﬁgp’ﬂq,
HPRATEFIRAU TN E c HRK2Z MP A I8 AEAT
LI RAE o b I 5E T PRI AT 5 A
I'/T«‘g]é—.‘; o

mIE 2 AR R 2 e

w®
St
mi



7 P

; ;g-@]_& MFTETLTT

£

¢l

I E R

s
7

pa

E4 ™

7

339
i

—_—

EX
P

44

¥ o p}\%/{'ﬁ: m 82 o

RN
R

-

T
=

h
;9

K

1

N

Vi

B

7 5 = v+ Yg 5
‘,.:7 > /ZZ 4 o

ol MR H W R HE F TR ARG B B

2,

N g
3
Ié}\ C

)

%
v

Yl
gas

Nrd

/;;qu 9]]\?3‘;

1
o
7

=

/
]

=h
u

IR 2 AR e

A -

B

CASS




(\ER)

hE iy +
— — —
M & W 4= =l -, o~ |
AN+ It o 5 e 3 <4
ﬁvrr ./;m.mv \/A J..HT ...%Jﬁ ,Wm& ’ ..../IA,
SIS Toos s, &
T 4 ~ ~ =
- =0 o & o el
= ~ < \sp Pl T A= | &, A
-1 .
SN S A
i fac 1O aL 4 ™0 p | ¥
. g °° ..f; u—lwwa ,,31...
ffm - 4.% o X e N B
ot | B o R
Al L ey
Wowk R Mmoot og 3l
. 2 — . . J
B de Za) T e Y3
N I - S N S M [TV A Y
I - Rl s Sl IR e
AR Lo ©

FN\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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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2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玉純








選任辯護人  高晟剛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774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玉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8月。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柯玉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5年3月間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張熙諾」、「宏創e線上營業員」、「BK」、「李皓昇」、「恩瑞」、「小伍」、「林俊豪」、「林紹衡」、「Aaron」、「Andy」等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與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張熙諾」於115年3月16日某時，以LINE向蘇杏文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等語，惟蘇杏文因察覺有異而未陷於錯誤，配合員警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相約於115年3月19日19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之路易莎咖啡門市面交投資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由柯玉純先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工作證及文書，持之於上開約定時間及地點，等待蘇杏文前來面交款項。嗣柯玉純接獲不詳之人來電後隨即離開現場，其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因而未遂。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絕對不具證據能力。是本案被告柯玉純以外之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惟就被告所犯本案其他罪名部分，則不受此限制。又被告於警詢中之陳述，對於其自身而言，屬於被告之供述，不在前揭條項所規定之排除證據內，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得作為證明被告自身犯罪之證據。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本判決以下援為認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證據能力表示無意見或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金訴字卷第95至9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明顯偏低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核無不當，依前開說明，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73頁、金訴字卷第28、9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蘇杏文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3至36頁），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被告扣案手機畫面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5至202、63至102、103至125、39至43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應為上開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上開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另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已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惟告訴人未因受騙而交付財物，屬未遂犯，爰就被告本案犯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詐欺犯罪，而被告於偵查中係於115年3月30日訊問時首次自白本件詐欺犯罪，嗣被告於115年5月11日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承諾賠償告訴人4萬元，並於當日給付完畢等情，有訊問筆錄、本院調解筆錄及審判筆錄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73頁、金訴字卷第79至80、97至98頁），是被告已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㈣又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取得報酬（詳後述），自無繳交犯罪所得或全部所得財物之問題，是被告雖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要件，惟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爰將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列為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生活所需，竟圖輕鬆獲取財物而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前揭方式詐取告訴人之金錢未遂，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中擔任之角色非本案詐欺集團負責籌劃犯罪計畫及分配任務之核心成員，而僅屬負責出面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次要性角色；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金訴字卷第98頁）、犯後坦承犯行並符合前揭有利量刑因子，嗣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成立條件賠償其4萬元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宣告緩刑，然被告目前尚有其他詐欺案件經檢察官偵查中或提起公訴，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於本案判決時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其既已有上開案件在偵查或審理中，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是本院認為尚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行所用或預備之物，此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卷第171至173頁、金訴字卷第96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偽造文書其上偽造之印文，為偽造之印文，惟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沒收，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部分：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並未取得報酬等語（見金訴字卷第97頁），且卷內亦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因本案犯行已實際取得財物或利益，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對其為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宣告。
　㈢至起訴書固以被告於偵查中自陳其為本案詐欺集團向客戶收款5至6次，獲有車資報酬5,000元等語，且有被告扣案手機內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可認有事實足以證明上開5,000元為被告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聲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惟上開5,000元未經扣案，亦無證據證明仍存在，自難認屬被告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應於被告所犯其他詐欺案件中另為適法之處理，而無從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由檢察官陳怡均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尹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

		數量



		1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柯玉純）

		1張



		2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升穹專案合作合約書（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2份



		3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供備用，內容空白，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1張



		4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金額：50萬元，其上簽有「柯玉純」姓名、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經辦人「柯玉純」印文各1枚）

		1張



		5

		印章（姓名：柯玉純，用以蓋在上開編號4所示存款憑證上）

		1顆



		6

		手機

		1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2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玉純









選任辯護人  高晟剛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774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玉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8月。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柯玉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5年3月間某時起，加

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張熙諾

」、「宏創e線上營業員」、「BK」、「李皓昇」、「恩瑞」、

「小伍」、「林俊豪」、「林紹衡」、「Aaron」、「Andy」等

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與其等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

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張熙諾」於115年3月16日

某時，以LINE向蘇杏文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等語，惟蘇杏文因

察覺有異而未陷於錯誤，配合員警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相約

於115年3月19日19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之路易莎咖

啡門市面交投資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由柯玉純先列印

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工作證及文書

，持之於上開約定時間及地點，等待蘇杏文前來面交款項。嗣柯

玉純接獲不詳之人來電後隨即離開現場，其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因而未遂。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

    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

    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是在違反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絕對不具證據能力

    。是本案被告柯玉純以外之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固不得作為

    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惟就被告所犯本案

    其他罪名部分，則不受此限制。又被告於警詢中之陳述，對

    於其自身而言，屬於被告之供述，不在前揭條項所規定之排

    除證據內，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得作為證明被告自身犯

    罪之證據。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

    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

    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

    明定。本判決以下援為認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

    遂罪、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

    本院審理時對證據能力表示無意見或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

    金訴字卷第95至9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

    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視為同意有證

    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明

    顯偏低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核無不當，依前開說明，均

    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

    解釋，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

    諱（見偵卷第173頁、金訴字卷第28、97頁），核與證人即

    告訴人蘇杏文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3至

    36頁），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被告

    扣案手機畫面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

    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

    5至202、63至102、103至125、39至43頁），足認被告之自

    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

    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

    、同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

    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印文之

    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應為上開偽造私文書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上開所為，係以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

    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另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犯行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已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惟告

    訴人未因受騙而交付財物，屬未遂犯，爰就被告本案犯行依

    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

    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

    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詐欺

    犯罪，而被告於偵查中係於115年3月30日訊問時首次自白本

    件詐欺犯罪，嗣被告於115年5月11日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

    立，承諾賠償告訴人4萬元，並於當日給付完畢等情，有訊

    問筆錄、本院調解筆錄及審判筆錄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73

    頁、金訴字卷第79至80、97至98頁），是被告已於檢察官偵

    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

    解之全部金額，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

    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㈣又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

    ，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取得報酬（詳後

    述），自無繳交犯罪所得或全部所得財物之問題，是被告雖

    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前段要件，惟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罪屬想

    像競合犯之輕罪，爰將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

    列為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生活所

    需，竟圖輕鬆獲取財物而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與本案詐欺

    集團成員共同以前揭方式詐取告訴人之金錢未遂，對於社會

    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缺乏

    對他人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在本案

    詐欺集團中擔任之角色非本案詐欺集團負責籌劃犯罪計畫及

    分配任務之核心成員，而僅屬負責出面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

    項之次要性角色；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

    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

    況（見金訴字卷第98頁）、犯後坦承犯行並符合前揭有利量

    刑因子，嗣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成立條件

    賠償其4萬元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

    以示懲儆。

　㈥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宣告緩刑，然被告目前尚有其他詐欺

    案件經檢察官偵查中或提起公訴，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於本案判決時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其既已有上開案件在偵查或審理中，

    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是本院認為尚不宜宣告緩刑，

    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行所

    用或預備之物，此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

    偵卷第171至173頁、金訴字卷第96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至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偽造文書其上偽造之印文，為偽造

    之印文，惟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沒收，自

    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部分：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並未取得報酬等語（

    見金訴字卷第97頁），且卷內亦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因本案犯

    行已實際取得財物或利益，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規定對其為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宣告。

　㈢至起訴書固以被告於偵查中自陳其為本案詐欺集團向客戶收

    款5至6次，獲有車資報酬5,000元等語，且有被告扣案手機

    內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可認有事實

    足以證明上開5,000元為被告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聲請

    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

    。惟上開5,000元未經扣案，亦無證據證明仍存在，自難認

    屬被告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應於被告所犯其他

    詐欺案件中另為適法之處理，而無從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由檢察官陳怡均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尹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 數量 1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柯玉純） 1張 2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升穹專案合作合約書（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2份 3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供備用，內容空白，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1張 4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金額：50萬元，其上簽有「柯玉純」姓名、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經辦人「柯玉純」印文各1枚） 1張 5 印章（姓名：柯玉純，用以蓋在上開編號4所示存款憑證上） 1顆 6 手機 1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2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玉純








選任辯護人  高晟剛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774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玉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8月。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柯玉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5年3月間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張熙諾」、「宏創e線上營業員」、「BK」、「李皓昇」、「恩瑞」、「小伍」、「林俊豪」、「林紹衡」、「Aaron」、「Andy」等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與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張熙諾」於115年3月16日某時，以LINE向蘇杏文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等語，惟蘇杏文因察覺有異而未陷於錯誤，配合員警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相約於115年3月19日19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之路易莎咖啡門市面交投資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由柯玉純先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工作證及文書，持之於上開約定時間及地點，等待蘇杏文前來面交款項。嗣柯玉純接獲不詳之人來電後隨即離開現場，其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因而未遂。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絕對不具證據能力。是本案被告柯玉純以外之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惟就被告所犯本案其他罪名部分，則不受此限制。又被告於警詢中之陳述，對於其自身而言，屬於被告之供述，不在前揭條項所規定之排除證據內，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得作為證明被告自身犯罪之證據。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本判決以下援為認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證據能力表示無意見或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金訴字卷第95至9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明顯偏低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核無不當，依前開說明，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73頁、金訴字卷第28、9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蘇杏文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3至36頁），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被告扣案手機畫面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5至202、63至102、103至125、39至43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應為上開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上開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另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已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惟告訴人未因受騙而交付財物，屬未遂犯，爰就被告本案犯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詐欺犯罪，而被告於偵查中係於115年3月30日訊問時首次自白本件詐欺犯罪，嗣被告於115年5月11日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承諾賠償告訴人4萬元，並於當日給付完畢等情，有訊問筆錄、本院調解筆錄及審判筆錄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73頁、金訴字卷第79至80、97至98頁），是被告已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㈣又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取得報酬（詳後述），自無繳交犯罪所得或全部所得財物之問題，是被告雖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要件，惟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爰將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列為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生活所需，竟圖輕鬆獲取財物而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前揭方式詐取告訴人之金錢未遂，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中擔任之角色非本案詐欺集團負責籌劃犯罪計畫及分配任務之核心成員，而僅屬負責出面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次要性角色；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金訴字卷第98頁）、犯後坦承犯行並符合前揭有利量刑因子，嗣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成立條件賠償其4萬元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宣告緩刑，然被告目前尚有其他詐欺案件經檢察官偵查中或提起公訴，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於本案判決時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其既已有上開案件在偵查或審理中，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是本院認為尚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行所用或預備之物，此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卷第171至173頁、金訴字卷第96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偽造文書其上偽造之印文，為偽造之印文，惟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沒收，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部分：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並未取得報酬等語（見金訴字卷第97頁），且卷內亦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因本案犯行已實際取得財物或利益，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對其為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宣告。
　㈢至起訴書固以被告於偵查中自陳其為本案詐欺集團向客戶收款5至6次，獲有車資報酬5,000元等語，且有被告扣案手機內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可認有事實足以證明上開5,000元為被告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聲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惟上開5,000元未經扣案，亦無證據證明仍存在，自難認屬被告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應於被告所犯其他詐欺案件中另為適法之處理，而無從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由檢察官陳怡均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尹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

		數量



		1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柯玉純）

		1張



		2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升穹專案合作合約書（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2份



		3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供備用，內容空白，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1張



		4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金額：50萬元，其上簽有「柯玉純」姓名、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經辦人「柯玉純」印文各1枚）

		1張



		5

		印章（姓名：柯玉純，用以蓋在上開編號4所示存款憑證上）

		1顆



		6

		手機

		1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金訴字第12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柯玉純









選任辯護人  高晟剛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774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柯玉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8月。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柯玉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5年3月間某時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張熙諾」、「宏創e線上營業員」、「BK」、「李皓昇」、「恩瑞」、「小伍」、「林俊豪」、「林紹衡」、「Aaron」、「Andy」等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與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張熙諾」於115年3月16日某時，以LINE向蘇杏文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等語，惟蘇杏文因察覺有異而未陷於錯誤，配合員警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相約於115年3月19日19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之路易莎咖啡門市面交投資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由柯玉純先列印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工作證及文書，持之於上開約定時間及地點，等待蘇杏文前來面交款項。嗣柯玉純接獲不詳之人來電後隨即離開現場，其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因而未遂。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絕對不具證據能力。是本案被告柯玉純以外之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惟就被告所犯本案其他罪名部分，則不受此限制。又被告於警詢中之陳述，對於其自身而言，屬於被告之供述，不在前揭條項所規定之排除證據內，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得作為證明被告自身犯罪之證據。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本判決以下援為認定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證據能力表示無意見或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見金訴字卷第95至9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視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明顯偏低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核無不當，依前開說明，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73頁、金訴字卷第28、9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蘇杏文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3至36頁），並有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被告扣案手機畫面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5至202、63至102、103至125、39至43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應為上開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上開所為，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另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已著手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實行，惟告訴人未因受騙而交付財物，屬未遂犯，爰就被告本案犯行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㈢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詐欺犯罪，而被告於偵查中係於115年3月30日訊問時首次自白本件詐欺犯罪，嗣被告於115年5月11日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承諾賠償告訴人4萬元，並於當日給付完畢等情，有訊問筆錄、本院調解筆錄及審判筆錄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73頁、金訴字卷第79至80、97至98頁），是被告已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㈣又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未取得報酬（詳後述），自無繳交犯罪所得或全部所得財物之問題，是被告雖亦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要件，惟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爰將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列為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之考量因子。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生活所需，竟圖輕鬆獲取財物而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前揭方式詐取告訴人之金錢未遂，對於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危害甚鉅，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缺乏對他人財產法益之尊重，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中擔任之角色非本案詐欺集團負責籌劃犯罪計畫及分配任務之核心成員，而僅屬負責出面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次要性角色；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其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自陳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金訴字卷第98頁）、犯後坦承犯行並符合前揭有利量刑因子，嗣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並已依調解成立條件賠償其4萬元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㈥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宣告緩刑，然被告目前尚有其他詐欺案件經檢察官偵查中或提起公訴，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於本案判決時雖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其既已有上開案件在偵查或審理中，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是本院認為尚不宜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行所用或預備之物，此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見偵卷第171至173頁、金訴字卷第96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偽造文書其上偽造之印文，為偽造之印文，惟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沒收，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部分：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為本案犯行並未取得報酬等語（見金訴字卷第97頁），且卷內亦無積極證據足認其因本案犯行已實際取得財物或利益，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對其為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之宣告。

　㈢至起訴書固以被告於偵查中自陳其為本案詐欺集團向客戶收款5至6次，獲有車資報酬5,000元等語，且有被告扣案手機內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可認有事實足以證明上開5,000元為被告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聲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惟上開5,000元未經扣案，亦無證據證明仍存在，自難認屬被告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應於被告所犯其他詐欺案件中另為適法之處理，而無從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由檢察官陳怡均提起公訴，檢察官羅佾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婷羽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尹琳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名稱 數量 1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姓名：柯玉純） 1張 2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升穹專案合作合約書（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2份 3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供備用，內容空白，其上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各1枚） 1張 4 偽造之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金額：50萬元，其上簽有「柯玉純」姓名、蓋有「凱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及發票章、代表人「朱偉志」印文、經辦人「柯玉純」印文各1枚） 1張 5 印章（姓名：柯玉純，用以蓋在上開編號4所示存款憑證上） 1顆 6 手機 1支 



　　　　　　　　　　　　　　　



